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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苏人保规〔2011〕27 号

关于调整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

后延缴费政策的通知

各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令第 13 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企业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员（以下简称参保人员）后延缴费的范围对象、

参保方式、退休条件和手续办理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范围对象

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不满 15 年，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在我市申请后延

缴纳养老保险费：

（一）本市户籍人员。

（二）按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暂行办法》（国办发[2009]66 号）及《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10]49 号）

有关确定待遇领取地的规定，确定在我市可继续缴费的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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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户籍人员。

二、参保方式

符合上述条件的参保人员，由本人申请，经户籍所在地

或待遇领取地（以下称继续缴费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

核批准，可以参照《苏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办法》

（苏府[2008]69 号）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

原已批准在用人单位后延缴费的参保人员，可仍按原办

法参保缴纳社会保险费或按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法缴纳养

老保险费。

三、退休条件

参保人员后延缴费至累计缴费年限满 15 年及其以上

（其中实际缴费年限满 5 年及其以上），可申请办理按月享

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手续。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从批准次月

起发放。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已参保缴费、延长缴费满 5 年（60

个月）后仍不足 15 年的，可以申请一次性缴费至满 15 年。 

四、手续办理

参保人员符合本通知后延缴费和退休条件的，申请办理

后延缴费和退休审批手续。

（一）参保人员向其继续缴费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

出后延缴费的书面申请后，由同级就业管理机构办理档案托

管手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确认，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

（二）参保人员后延缴费至符合本通知第三条规定办理

退休条件后，由本人再向托管其档案的就业管理机构提出办

理按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手续的书面申请。

（三）托管其档案的就业管理机构，凭社会保险经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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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审核的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证卡和有关材料，按照退休审

批程序，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审批手续。

（四）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继续缴费地的，应当按照

国办发[2009]66 号、苏政办发[2010]49 号规定的转移办法，

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五、参保人员申请后延缴费的时间不受年龄限制，并允

许其参照苏府〔2008〕69 号规定，补缴中断期间的缴费。

符合本通知第三条一次性补足年限条件的，以申请后延

缴费时间为准，按向前推移方式确定补足年限，参照苏府

〔2008〕69 号第九条规定一次性缴费至满 15 年。

六、参保人员后延缴纳养老保险费期间，可以参照苏府

〔2008〕69 号规定，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符合条件的，可以

参加居民医疗保险。

七、男年满 60 周岁、女年满 55 周岁时，具有本市户籍，

参加我市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后中断缴费的人员可参照执行。

八、本通知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关于企业养老

保险参保人员后延缴费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苏劳社险

[2007]42 号）及《关于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后延缴费有关

问题的补充处理意见》（苏人保规[2010]25 号）同时废止。

附表：《苏州市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后延缴费申

请审核表》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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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后延缴费申请审核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个人编号 社会保障号码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到达退休

年龄时间

    
年   月

到 龄 时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关
系所在地

省   市
到龄时户籍

所在地
市   区

2011年6月
30日前是否
已参保缴费

□是    □否
首 次 参 保
时  间

  
 年   月

到 龄 时 养 老 保
险缴费年限 年   月

申
请
人
须
知

一、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满 15 年，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可以申请后延缴费：1.本市户籍人员；2.按照国家和省有关确定待遇领取地的规定，确
定在我市可继续缴费的非本市户籍人员。

二、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由本人书面申请，经继续缴费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
批准，可以参照《苏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办法》（苏府[2008]69 号）缴纳养
老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继续缴费地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转移办法，
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三、允许后延缴费人员参照苏府〔2008〕69 号规定补缴中断期间的缴费。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已参保缴费、延长缴费 5 年后仍不足 15 年的，可以申请一次性补缴至满 15 年。
后延缴费至累计缴费年限满 15 年或及其以上（其中实际缴费年限满 5 年及其以上）后，
由本人向托管档案的就业管理机构申请办理按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手续。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从批准次月起发放。

四、参保人员后延缴纳养老保险费期间，可以参照苏府〔2008〕69 号规定，参加
职工医疗保险；符合条件的，可以参加居民医疗保险。

本人

申请

因到达退休年龄时，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申
请从    年    月起以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式后延缴费。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社 会
保 险
经 办
机 构
意 见

           年   月   日

就业
管理
机构
意见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由申请人填写，社保经办机构、就业管理机构批准后办理。
2．本表一式四份，申请人、申请人档案、就业管理机构、社保经办机构各一份。


